附件1：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产生办法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组织选举规则（暂行）》和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将大会代表选举办法通知如下：
一、代表团代表候选人的条件                
1.我院学生；
2.政治立场坚定，有主动参与团学组织建设的热情；
3.愿意为广大青年服务，在团员青年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；
4.两年内未受过任何处分（含各类通报批评）；
5.学习成绩优异，无积欠学分；
6.积极参加校院两级的各项活动，具备一定的议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。
二、确定程序
1.2022级代表由各辅导员推荐；
2.2023级每班推荐4-5名学代会代表、2024级每班推荐5名学代会代表，2025级由每位新生辅导员老师推选1名学代会代表。各团支部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，通过个人自荐、班级推荐，确定候选人，班级推荐优先党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党校学员、入党积极分子；
3.班级民主测评。测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；测评工作由各班团支书主持；无记名民主测评中赞成人数须超过全班人数二分之一（到场人数必须达到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）； 
4.各辅导员自行决定选举方法，按照所分配名额，上报学代会推荐代表人选。
5.以辅导员为单位推荐，经资格审查组审核同意。
三、推荐人数
22年级学代会代表10名
23年级学代会代表37名
24年级学代会代表42名
25年级学代会代表10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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